国家税务总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巴税稽通〔2026〕188号


库尔勒市安诚芸通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801MAELJTF85J):

事由：国家税务总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税务局稽查局于2026年2月9日将《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巴税稽罚〔2026〕14号）依法公告送达你单位。现已满30日的公告时间。
根据《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通知要求,限你单位自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库尔勒市税务局缴纳罚款。截止目前，你单位罚款80000.00元未缴纳。

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通知内容：限你单位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10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库尔勒市税务局将罚款80000.00元缴纳入库。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对本通知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国家税务总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税务局稽查局

                        2026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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